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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政文〔2022〕29 号

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《尤溪县生态公益林增补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、省市属有关单位：

《尤溪县生态公益林增补管理规定》已经县政府常务会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3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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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生态公益林增补管理规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福建省生态公益林条例》、

《国家林业局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和

《福建省林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福建省生态公益林区

划界定和调整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闽林〔2020〕1 号）的要求,项目

建设征占用生态公益林或优化结构调整必须“先补后用”“增减

平衡”，以储备库形式落实增补，为进一步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，

有效解决生态公益林储备库不足的问题,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

规定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建设项目征占用林地使用生态公益林和生态公益林

优化结构调整储备库指标。

二、公益林增减的原则

（一）生态优先、科学布局。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目

标为导向，以国土空间规划为遵循，与生态保护红线相衔接，优

先保障重点生态区位，因地制宜，集中连片，合理布局，推动全

县生态公益林布局、规模、结构更加合理，森林生态功能更加完

善，实现生态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。

（二）总量增加、优化提升。实行“总量控制、区域稳定、

动态管理、增减平衡”管理措施，按照“区位调重、树种调优、

蓄积调高”要求，优化提升生态公益林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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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依法引导、严格管理。遵循责、权、利相统一的原则，

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，保障林权所有者、承包者和经营者的合法

权益，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，严格优化调整和用地审批。

三、建立公益林信息台账

（一）建立可调进生态公益林小班台帐。县林业局要根据生

态公益林调整条件，对全县符合调进国家级、省级生态公益林的

林小班及相关信息进行摸底调查，分乡镇统计建立“重点生态区

位商品林可调进生态公益林小班台帐”, 为项目建设使用生态公

益林优化结构调整提供信息。

（二）建立生态公益林储备库台账。县林业局要依照规定建

立生态公益林储备库。对同意进入储备库的，由县林业局和所在

乡镇人民政府或林地所有权单位签订《调进生态公益林储备库意

向书》，开展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。对进入储备库的相关信息,

由县林业局按乡镇或林地所有权单位建立台帐, 为项目建设征

占用生态公益林增补提供信息。

四、签订补偿协议

（一）生态公益林优化结构调整。生态公益林优化结构调整，

由调出单位（个人）与调进单位（个人）根据《可调进生态公益

林小班台帐》提供的信息, 按照自愿、公平的原则，双方签订《生

态公益林调整补偿协议书》（以下称《补偿协议》），县林业局

根据《补偿协议》及相关规定办理生态公益林优化结构调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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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建设征占用生态公益林增补。项目建设征占用生

态公益林增补时，由用地单位（个人）根据《生态公益林储备库

台帐》提供的信息, 按照自愿、公平的原则, 与生态公益林储备

库林权单位（个人）签订《补偿协议》, 县林业局根据《补偿协

议》办理生态公益林增补及林地征占用审批手续。

五、补偿指导价

补偿标准参照《省财政厅 林业厅 人行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

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》（闽财税〔2016〕

25 号）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森林植被恢复费 10000 元/亩的 1-2 倍，

由用地单位向增补单位实行分类补偿，具体如下:

（一）省级生态公益林 10000 元/亩；

（二）国家级生态公益林 20000 元/亩。

六、其他规定

（一）以上补偿，包含林地上的附着物补偿。

（二）林木所有权属于个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，乡镇或林地

所有权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统一收储。

（三）《补偿协议》应对林地、林木权属及补偿金的分配作

明确规定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4日印发


